
109 年 1 月起延長 2 至 3 歲托育補助說明 

(居服中心、托嬰中心版) 

 

一、延長托育補助，照顧更全面 

為無縫銜接滿 2 歲幼兒的就學需求，109 年 1 月起滿 2 歲幼兒

送托公共托育、準公共保母或準公共托嬰中心者，由衛生福利部及

教育部共同合作讓托育補助延長至 3 歲以前，補助如下： 

(一)臺北托育補助一覽表(一般家庭) 

 

0-2 歲 2-3 歲 

合計 衛福部準

公共托補 

北市友

善托補 

教育部 
育兒津貼 
(次月 20 日入帳) 

衛福部準
公共托補 
(次月 24 日入帳) 

北市友善
托補 

(次月 30 日入帳) 

第
一

胎 

大公托 3,000 2,500 2,500 500 2,500 5,500 

小家園 3,000 4,000 2,500 500 4,000 7,000 

準公共 

私托/保母 
6,000 4,000 2,500 3,500 4,000 10,000 

第
二

胎 

大公托 3,000 3,000 2,500 500 3,000 6,000 

小家園 3,000 6,000 2,500 500 6,000 9,000 

準公共 

私托/保母 
6,000 6,000 2,500 3,500 6,000 12,000 

第

三
胎 

大公托 4,000 3,000 3,500 500 3,000 7,000 

小家園 4,000 6,000 3,500 500 6,000 10,000 

準公共 

私托/保母 
7,000 6,000 3,500 3,500 6,000 13,000 

二、執行方式 

滿 2 歲幼兒送托公共托育、準公共保母或準公共托嬰中心，其

原接受托育補助之經費，由教育部之育兒津貼及衛福部之托育補助，

分別匯入家長已指定之帳戶，並透過資料介接讓家長毋須重新申請，

避免產生後續溢領及追繳之行政負擔。 



(一)跨部會資料介接銜接補助，減少行政負擔 

1. 109 年 1 月起，未滿 2 歲兒童(106 年 12 月 2 日後出生)符合以下

條件者，教育部及衛福部將主動續發補助，家長無須重提教育部

育兒津貼及準公共托育補助申請： 

(1)仍就托於原托嬰中心或保母。  

(2)兒童於 108年 12月 31日補助合格或補助為申請狀態。 

※以上 2個條件，只要任一不符合，即須重新提出托育補助申請。 

2. 滿 2歲未滿 3歲兒童(106年 1月 2日至 106年 12月 1日出生)符

合以下條件者，家長無須重提準公共托育補助申請： 

(1)仍就托於原托嬰中心或保母(未滿 2歲時就托之單位)。 

(2)108年度曾領有準公共托育補助。 

(3)兒童現正領有教育部育兒津貼。 

※以上 3個條件，只要任一不符合，即須重新提出托育補助申請。

如兒童未領有教育部育兒津貼，請提醒家長至兒童戶籍所在地區

公所申請育兒津貼。 

3. 需重新申請托育補助者，於 109 年 3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者，經

審符合資格，得追溯自 109年 1月 1日生效。 

 


